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6 房屋权属登记、房产抵押登记
16-1 房屋权属登记

一、行政审批内容 　　
昆明市市辖区（东川区除外）范围内房屋权属的登记。 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二、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九条；

　　（二）《昆明市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条；

　　（三）《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 

三、审批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登记。 

四、审批条件
（一）初始登记。因合法建造房屋等实事行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

　　（二）预登记。开发企业出售商品房，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同时完成商品房规划及竣工验收条件。

　　（三）转移登记

　　1.买卖；

　　2.互易；

　　3.赠与；

　　4.以房屋出资；

　　5.分割房屋共有房屋；

　　6.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涉及房地产权利转移的；

　　7.继承、遗赠。

　　（四）变更登记

　　1.房屋所有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变更的；

　　2.房屋坐落的街道、门牌号或房屋名称变更的；

　　3.房屋用途变更的；

　　4.房屋面积增加或者减少的；

　　5.同一所有权人对房屋登记单元进行分割、合并的。

　　（五）注销登记

　　1.房屋灭失的；

　　2.放弃所有权的。

　　法律依据：《昆明市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 

五、申请材料
（一）初始登记（原房屋未进行过权属登记或新建的房屋）
　　1.立项批准文件（复印件1份，验原件）；

　　2.《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验收或规划分期验收证明（原件各1份）；

　　4.房屋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原件1份）；

　　5.1：500房屋位置平面图及1：100或1：200房屋分层平面图（原件各1份）。

　　个人建造房屋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免个人建造房屋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免交第1、4项文件。

　　（二）预登记（开发企业出售商品房）

　　1.投资立项批文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建设用地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

　　3.房屋工程竣工验收注明（竣工验收备案表）和规划验收合格证明（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

　　4.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5.商品房面积测量证明（复印件1份，验原件）；

　　6.企业营业执照和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

　　7.1：500房屋位置平面图及1：100或1：200房屋分层平面图（原件各1份）。

　　 购买预登记的商品房的，房屋权利人申请人可以持登记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购房发票、1：500房屋位置平面图及1：100或1：200房屋分层平面图、房屋权利人（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

　　（三）转移登记（因房屋买卖、交换、赠与、继承、分割、合并、投资入股、裁决等原因使房屋权属发生转移的）

　　1.买卖、交换、分割、合并、投资入股等以合同方式转移房屋所有权的，提交原房屋所有权证、合同（原件各1份）；

　　2.赠与、继承的，提交原房屋所有权证、公证书（原件各1份）；

　　3.依照法院、仲裁机构生效的法律文书裁决转移的，提交法院裁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书、调解书（原件各1份）；

　　4.拆迁赔还房屋的，提交被拆迁房屋所有权证明文件，拆迁协议、补充协议；赔还房屋交接文件；1：500房屋位置平面图及1：100房屋分户平面图（原件各1份）；

　　5.已购公房交易的，提交登记备案的已购公房买卖合同（赠与需提交公证书）、原房屋所有权证、交清土地收益金清单、本人身份证（原件各1份）。

　　（四）变更登记（房屋权利人名称或姓名改变或房屋翻建、改建、拆建的）

　　1.原房屋所有权证（原件1份）；

　　2.房屋权利人姓名改变的，提交公安机关的证明；权利人名称改变的，提交核准该单位设立的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原件各1份）；

　　3.翻建、改建、拆建房屋的，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竣工验收备案文件和具有合法资质的房产测量机构出具的测绘报告书（原件各1份）。

　　（五）注销登记（因房屋灭失、他项权利终止等）

　　1.原房屋权属证书、他项权利证书（原件各1份）；

　　2.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原件各1份）。

法律依据：《昆明市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条。
六、申请表格及申请书 　　
申请人需填写《昆明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昆明市公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见附表）。
申请表可在昆明市房产交易中心二楼服务大厅12号窗口免费领取或在昆明市房产信息网（www.kmhouse.org）下载。

七、受理机关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事业单位—昆明市房屋交易产权管理处。
受理地点：

　　（一）昆明市房产交易中心二楼服务大厅12号窗口（地址：护国路57号华尔贝大厦2楼，联系电话：3137128）。

　　（二）昆明市官渡区房产交易中心二楼服务大厅2号窗口（地址：春城路日新立交桥西侧，联系电话：7010601、7010602）。

　　（三）昆明市西山区房产交易中心一楼服务大厅（地址：西二环路梁源小区城建大厦裙楼，联系电话：8331935、4637168）。 

八、决定机关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九、审批程序 　　
登记人递交登记申请材料－初审－审核－收费－批准－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共有权证》。

　　经审查不符合登记条件的，作出不予登记的书面决定。 

十、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核准登记。
十一、证件及有效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共有权证》，房屋存续期间有效。

法律依据：《昆明市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

十二、法律效力
房屋权属证书是房屋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合法凭证。

　　法律依据：《昆明市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 

十三、收费
房屋权属登记费住房每件80元，非住房房屋每件550元。

　　法律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房屋登记费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8〕924号）。 

十四、年审或年检
无。

03-2 房产抵押登记

一、行政审批内容
昆明市市辖区（东川区除外）范围内房产抵押登记。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二、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一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二条；

　　（三）《昆明市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

　　（四）《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七条。 

三、审批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登记。 

四、审批条件
抵押人合法拥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的所有权。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二条。 

五、申请材料 　　
（一）以个人所有的房产设定抵押

　　1.《昆明市房屋抵押申请表》（原件1份）；

　　2.抵押当事人双方签订且公证的《抵押、借款合同》（原件1份）；

　　3.《房屋所有权证》（原件1份）；

　　4．抵押当事人双方的身份证明（复印件1份，验原件）。

　　（二）以单位所有的房产设定抵押

　　1.《昆明市房屋抵押登记申请表》（原件1份）；

　　2.抵押当事人双方签订且公证的《抵押、借款合同》（原件1份）；

　　3.《房屋所有权证》（原件1份）；

　　4.《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5. 抵押当事人双方的身份证明（复印件1份，验原件）。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四条；《昆明市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六、申请表格及申请书 
申请人需填写《昆明市房屋抵押登记申请表》（见附表）。
申请表可在昆明市房产交易中心二楼服务大厅10、11号窗口免费领取或在昆明市房产信息网（www.kmhouse.org）下载。

七、受理机关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事业单位—昆明市房屋交易产权管理处。
受理地点：

　　（一）昆明市房产交易中心二楼服务大厅10、11号窗口（地址：护国路57号华尔贝大厦2楼，联系电话：3191598）。

　　（二）昆明市官渡区房产交易中心二楼服务大厅2号窗口（地址：春城路日新立交桥西侧，联系电话：7010601、7010602）。

　　（三）昆明市西山区房产交易中心一楼服务大厅（地址：西二环路梁源小区城建大厦裙楼，联系电话：8331935、4637168）。 

八、决定机关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九、审批程序 　　
递交登记申请材料－初审－审核－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他项权证》。

　　经审查不符合登记条件的，作出不予登记的书面决定。 

十、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 

十一、证件及有效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他项权证》，按他项权证注明的期限为准。

法律依据：《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十二、法律效力
依法设定的房地产抵押，受国家法律保护。

　　法律依据：《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五条。 

十三、收费 　　
房屋他项权登记费住房每件80元，非住房房屋每件550元。　　法律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房屋登记费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8〕924号）。
十四、年审或年检
无。
